
國立金門大學長期照護學系境外實習甄選辦法 

中華民國105年09月13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為鼓勵本系學生積極參與境外長期照顧相關領域的實習交流活動，以

擴展多元文化視野，特執行學生境外實習計畫。 

第 二 條 申請時間：依本系公告時間內申請。 

第 三 條 申請對象：本系二年級(含)以上學生。學生申請赴境外實習，須先取

得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切結書，始得提出申請(附件 1及附件 2)。 

第 四 條 實習甄選小組：由系務會議依據實習機構相關狀況組成甄選小組召開

會議進行甄選，甄選小組成員包含境外實習指導老師、班級導師及相

關教師等。 

第 五 條 審核及甄選申請程序 

有意申請之學生須於公告之截止日期前，依序將下列資料附於檔案夾

提出。 

一、具有以下條件之一的學生可以申請徵選： 

(一)於申請日期前各學期平均成績維持 80 分以上，操行成績達

80分以上且無懲戒紀錄者。 

(二)擔任班級正式幹部或社團正式幹部表現優異，操行成績達

80分以上且無懲戒紀錄者，並由相關老師推薦。 

二、評定標準： 

(一)資料審查 50%： 

1、歷年操行成績(20%)。 

2、歷年學業成績(班排名百分比)(20%)。 

3、其他優異表現、證照或相關服務證明(10%)。 

(二)口試 50%。 

(三)申請非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境外實習者：同分者以具備語

言證照者優先。 

(四)申請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境外實習者：同分者以歷年操行

成績較高者為優先。 

三、經資料審查成績加總後，以錄取名額之 2~3 倍人數進行口試。口

試內容，含生活自理能力、語文自我準備態度、團體活動適應度

等。 

四、由本系實習甄選小組完成資料初審，再通知以面試方式進行複審。

面試日期與地點依據系辦公室公告。 

五、徵選通過的學生應依據附件一、二準備相關資料。透過本系輔導

老師確認其內容，並將資料傳送實習單位，由實習單位確認學生

的是否錄取。 



六、申請相關表格為申請表(附件 1)、學生赴境外研修/實習出國切

結書(附件 2)、在校成績單正本、加分項目證明文件(請依序排

列)。 

七、境外實習經費：原則上自費（大陸以外地區，將由本系向政府部

門申請相關境外實習經費補助，惟若未獲政府補助，須全額自

費）。 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甄選完成後，於系網及系辦公佈欄公布正取及備取名單。 

(二)學生應依本系所定日期參加境外實習前輔導座談，並依課程

規定繳交實習作業報告，返國後必須分享境外實習之經驗並

進行實習成果發表。 

(三)申請者不得於學期中辦理休學，否則取消資格。 

第 六 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(附件 1) 

     學年度國立金門大學學生赴境外研修/實習申請書 

學生姓名: 

學  號: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系/所/班級:        

研修/實習期限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(或期間內半年) 

現在通訊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出生日期: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 

監護人姓名： 

      服務機關： 

      現任職務： 

現在通訊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護人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護人行動電話： 

繳付證件 

 1.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
 2. 歷年成績單（新生錄取後有下學期成績單者，立即補齊） 

 3. 中文及外文履歷表 

 4. 境外研修讀書/實習計晝：以外文撰寫，電腦列印。內容為研修/實習動機、
在國外的學習/實習計畫、研修/實習對往後人生計畫的意義等 

 5. 申請人參加競賽、測驗等相關資料 

 6. 參與本校及所屬科系活動之相關證明或資料 

 7. 4 張 2 吋證件照 

 8. 申請書 

 9. 個人基本資料表 



(附件 2) 

國立金門大學 
學生赴境外研修/實習出國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為本校              系/所具正式生學籍之學生。報名

本校             （       學年度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

日(或期間內半年)派赴 

        （國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校名/實習機構）研修/實習學生

甄試。為更深入體驗境外文化及提高外語口語表達能力，本人及家長願意於正

式通過校內甄選成為選送生後，完成相關出國手續並盡相關義務，且遵守下列

事項： 

1. 自行處理保留本校學籍及學分扺免事宜，且須自行承擔因研修/實習而產生的

延畢風險。 

2. 簽證費、機票、機場稅、旅費、書籍費、在境外住宿費(各校條件不一)、保險

費、生活費等須自行負擔。 

3. 研修/實習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與遵守學生應有行為，並配合接納研修學校/

實習機構之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兩校/二單位之校譽。 

4. 研修/實習期間每月以電子郵件方式，繳交「研修/實習生活與學習現況報告書」

給本校所屬科系之負責老師。 

5. 研修/實習期間欲短期回臺者，須徵得接納學校教授/實習單位主管同意，並主

動向本校所屬科系及接納留學學校留學事務負責人報備。 

6. 協助本校與接納留學學校學術交流相關事務。 

7. 境外研修/實習後，須返回本校原系就讀。 

8. 回臺後，須立即致感謝函給境外接納研修學校之校長、留學事務負責人及相

關教師。並於研修/實習計畫結束後二星期內繳交「心得報告書」(中文 1 份

及日文或英文 2,000 字)給所屬科系負責老師，並於彙整後送交研發處校務企

劃與國際交流組。 

此致   國立金門大學  

註：此切結書請於報名時繳交；未繳交者，無法接受學校之推薦。 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簽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申請人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（家長簽章） 

家長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

與申請人之關係： 

家長聯絡電話：(家)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
